
 

文创产业发展处 
娱乐特别效果发牌监督 

实务指引 1  

 

根 据《 娱 乐 特 别 效 果 条 例 》，因 雇 员 ／ 代 理 人 或

法 团 犯 罪 而 应 负 的 法 律 责 任  

 

 一 般 来 说 ，任 何 根 据《 娱 乐 特 别 效 果 条 例 》（ 下 称 条 例 ）获

发 牌 照 或 许 可 证 的 人 士 ， 须 为 其 雇 员 或 代 理 人 所 犯 罪 行 负 责 ，

而 法 团 的 董 事 或 与 管 理 该 法 团 有 关 的 高 级 人 员 ， 亦 须 为 法 团 所

犯 罪 行 负 责 。 但 是 ， 条 例 第 50及 51 (1 )条 已 就 该 等 罪 行 订 定 免 责

辩 护 。  

 

 为 方 便 参 考 ， 以 下 节 录 了 条 例 第 50及 51 (1 )条 ：  

 

50 .牌照或许可证持有人对其雇员及代理人所犯罪行须负的法律责任  

( 1)  在符合本条的规定下，凡经作出证明而令法院信纳任何根据本条例发出的牌照

或许可证的持有人的雇员或代理人犯了本条例所订罪行，则该持有人亦须就该

罪行负上法律责任，并可处以为此订定的刑罚，除非  ─  

( a )  该罪行是在他不知情和没有同意的情况下所犯的；及  

( b)  他已作出一切应尽的努力以防止该罪行发生。  

( 2)   上述持有人不得因犯本条所订的任何罪行而被判处监禁 (不付罚款者除外 )。  

( 3)   本条的规定不得当作豁免任何雇员或代理人，使其无须受就所犯罪行订定的刑

罚。  

( 4)   在指称第 (1)款适用而针对牌照或许可证持有人进行的法律程序中，在没有相反

证据下，须推定  ─  

( a )  该人对其有关雇员或代理人犯本条例所订的有关罪行一事是知情并同意

的；及  

(b)  该人没有作出一切应尽的努力以防止该罪行发生。  

 

51 .法团等犯罪应负的法律责任  

( 1)  如任何法团犯了本条例所订罪行，则任何人在该罪行发生时身为该法团的董事

或与管理该法团有关的高级人员，亦属犯了该罪行，除非该人能证明该罪行并非在他同

意或默许下发生，而且在考虑他在该职位的职能的性质及所有情况后，证明他已作出一

切应尽的努力以防止该罪行发生。  

 



A .  因 雇 员 ／ 代 理 人 犯 罪 而 应 负 的 法 律 责 任  

 

 大 体 上 ，条 例 第 50条 订 明 ，任 何 根 据 条 例 获 发 牌 照 或 许 可 证

的 人 士 ， 无 须 为 其 雇 员 或 代 理 人 所 犯 罪 行 负 上 责 任 ， 但 必 须 向

法 庭 证 明 ：  

 

  该 罪 行 是 在 他 不 知 情 或 没 有 同 意 的 情 况 下 所 犯 的 ； 以 及  

  他 已 作 出 一 切 应 尽 的 努 力 以 防 止 该 罪 行 发 生 。  

 

 这 条 例 的 关 键 字 句 是 任 何 人 只 要 能 够 证 明「 该 罪 行 是 在 他 不

知 情 和 没 有 同 意 的 情 况 下 所 犯 的 」 ， 而 「 他 已 作 出 一 切 应 尽 的

努 力 以 防 止 该 罪 行 发 生 」 ， 便 不 会 被 判 罪 。  

 

B .  因 法 团 犯 罪 而 应 负 的 法 律 责 任  

 

 根 据 条 例 第 51 (1 )条 ，假 如 法 团 触 犯 了 罪 行 ，则 任 何 人 在 该 罪

行 发 生 时 身 为 该 法 团 的 董 事 或 与 管 理 该 法 团 有 关 的 高 级 人 员 ，

亦 属 犯 了 该 罪 行 ， 除 非 他 能 证 明 ：  

 

  该 罪 行 并 非 在 他 同 意 或 默 许 下 发 生 ； 以 及  

  他 已 作 出 一 切 应 尽 的 努 力 以 防 止 该 罪 行 发 生 。  

 

 正 如 第 50条 ，任 何 人 如 能 证 明「 该 罪 行 并 非 在 他 同 意 或 默 许

下 发 生 」，而「 他 已 作 出 一 切 应 尽 的 努 力 以 防 止 该 罪 行 发 生 」，

便 不 会 被 判 罪 。  

 

 此 外 ， 第 51 (1 )条 另 外 一 个 关 键 字 句 是 「 在 该 罪 行 发 生 时 」 。

即 使 法 团 于 触 犯 罪 行 后 解 散 ， 任 何 人 在 该 罪 行 发 生 时 身 为 该 法

团 的 董 事 或 与 管 理 该 法 团 有 关 的 高 级 人 员 ， 亦 难 逃 罪 责 。  

 

C .  使 用 特 别 效 果 物 料 时 必 须 注 意 的 要 点  

 

 根 据 条 例 ，雇 主 、法 团 的 董 事 或 与 参 与 法 团 管 理 的 高 级 人 员

都 要 负 上 一 定 的 法 律 责 任 ， 因 此 在 使 用 特 别 效 果 物 料 制 造 娱 乐

特 别 效 果 时 ， 应 注 意 以 下 各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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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条 例 第 10条 订 明 ，除 根 据 及 按 照 燃 放 许 可 证 外 ，任 何 人 不

得 燃 放 或 安 排 或 准 许 他 人 燃 放 任 何 特 别 效 果 物 料 。 因 此 ，

在 燃 放 特 别 效 果 物 料 前 ， 应 先 向 发 牌 监 督 申 请 燃 放 许 可

证 。此 外 ，根 据 条 例 第 11 (1 )条 ，使 用 特 别 效 果 物 料 的 娱 乐

节 目 的 主 办 人 ，或 负 责 为 该 娱 乐 节 目 使 用 特 别 效 果 物 料 的

持 牌 特 别 效 果 技 术 员 ， 均 可 申 请 燃 放 许 可 证 。  

 

( b )  《 娱 乐 特 别 效 果（ 一 般 ）规 例 》第 10条 规 定 ，燃 放 许 可 证

的 申 请 须 列 明 拟 任 用 为 负 责 人 的 详 细 资 料 。负 责 人 必 须 持

有 特 别 效 果 技 术 员 牌 照 ，而 该 牌 照 的 种 类 及 运 作 范 围 须 为

发 牌 监 督 所 接 受 。如 有 怀 疑 ，在 聘 用 持 牌 特 别 效 果 技 术 员

为 负 责 人 前 ， 应 先 向 发 牌 监 督 查 明 该 人 的 资 料 。  

 

( c )  确 保 燃 放 许 可 证 的 申 请 载 有 拟 使 用 的 特 别 效 果 物 料 种 类 ，

以 及 每 一 种 特 别 效 果 物 料 的 最 高 数 量 。申 请 人 没 有 必 要 指

明 确 切 的 数 量 ， 或 用 尽 所 有 带 到 燃 放 地 点 的 特 别 效 果 物

料 。  

 

( d )  切 勿 强 逼 或 同 意 负 责 人 或 任 何 其 他 人 士 使 用 燃 放 许 可 证

内 没 有 指 明 的 特 别 效 果 物 料 ，或 使 用 多 于 燃 放 许 可 证 指 定

的 数 量 。  

 

( e )  更 换 负 责 人 前 ， 应 先 向 发 牌 监 督 申 请 批 准 。  

 

( f )  切 勿 要 求 或 同 意 任 何 人 士 违 反 条 例 中 的 任 何 条 款 ，或 许 可

证 或 牌 照 附 带 的 条 款 或 条 件 。作 出 一 切 应 尽 的 努 力 去 防 止

触 犯 任 何 罪 行 ，或 违 反 任 何 牌 照 ／ 许 可 证 条 件 。如 有 怀 疑 ，

应 知 会 发 牌 监 督 任 何 违 反 或 怀 疑 违 反 条 例 条 文 的 事 件 。  

 

 若 有 任 何 疑 问 ， 请 致 电 2 594  0465与 特 别 效 果 牌 照 科 联 络 。  

 

 

 

 娱 乐 特 别 效 果 发 牌 监 督  

 2024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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